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浦钛业 股票代码

0005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汤巍 史乙轲

电话

025-83799778 025-83799778

传真

025-58366500 025-58366500

电子信箱

nj000545@sina.cn nj000545@sina.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734,943,781.45 842,142,105.99 -12.73% 1,088,051,78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697,527.08 94,924,960.77 -56.07% 86,307,58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876,095.68 50,848,745.27 -72.71% 62,385,30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132,972.18 164,953,097.54 -52.03% 63,859,041.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36 -63.89%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36 -63.89%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 13.44% -8.97% 13.92%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2,114,500,178.71 1,173,426,524.57 80.20% 1,168,897,43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3,953,354.97 753,991,036.81 115.38% 659,066,075.0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12,74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30% 141,553,903 141,553,903

质押

75,320,000

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0% 15,194,559 0

德邦创新资本

－

华夏银行

－

聚富

定增

1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7% 14,677,003 14,677,003

德邦创新资本

－

华夏银行

－

聚富

定增

2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7% 14,677,002 14,677,002

德邦创新资本

－

华夏银行

－

聚富

定增

3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7% 14,677,002 14,677,002

融通资本

－

工商

银行

－

融通资本

聚盈

10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38% 12,832,043 12,832,043

中国华电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7% 8,613,264 8,613,264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银

保分红

其他

1.95% 7,410,852 7,410,852

王小江 境内自然人

1.40% 5,321,995 5,321,995

吉林恒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5,000,000 0

质押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除了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王小江、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

合伙）为一致行动人以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科学决策，规范运作，强化执

行，不断建立完善内部控制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间，公司累计

召开董事会11次，审议通过议案达37项。

2014年，在总体宏观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公司克服了青奥会及国家公祭日限产对企业生产经营工作所带来的不利

影响及日益提高的环保压力，同时破解因钛白粉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格局，克服了重重困难，基本完成了年度各项目

标任务,�公司也顺利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融资目标。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4,943,781.45元，营业利润18,957,089.31元，实现利润总额45,024,305.93元，实现净利润41,697,

527.08元,每股收益0.13元。 公司全年完成钛白粉总产量72400.5吨，其中锐钛33359.6吨，金红石39040.9吨，锐钛钛白粉一等品率

累计100%，金红石一等品率100%；实现钛白粉产销率101.5%、资金回笼率为100.57%。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4

年

1-12

月

2014

年

1

月

1

日或

2013

年

1-12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14,288.00 1,750,298.40 72.22%

本期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4,785,354.25 24,511,104.06 -39.68%

本期预付设备款项等已到结算期所

致

应收利息

588,764.24 29,447.85 1899.35%

本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30,866,809.40 3,026,048.15 24052.52%

本期购入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332,425,205.56 67,294,167.86 393.99%

本期项目投入增加，建设工程尚未完

工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110,000,000.00 -72.73%

本期归还银行贷款

应付账款

170,841,545.64 85,786,133.76 99.15%

本期项目建设应付工程款增加

应交税费

5,023,902.66 22,147,867.58 -77.32%

本期缴纳

2013

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

税

其他应付款

30,880,340.74 17,335,244.11 78.14%

主要系本期收到施工单位履约保证

金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59,080.00 209,916.68 -71.86%

本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817,177.36 9,688,801.79 -81.24%

本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3,326,778.85 14,701,934.38 -77.37%

本期实现利润低于上年所致

净利润

41,697,527.08 94,924,960.77 -56.07%

本期产品销售毛利下降、非经营性收

益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32,972.18 164,953,097.54 -52.03%

上期收到搬迁补助

8,700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769,433.6 11,944,027.52 -7775.55%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及项目投入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1,179,849.40 -170,820,180.54 -533.89%

本期非公开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7月1日，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准则相应调整本公司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2014年5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钛白出资3000万元成立其全资子公司南京钛

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2014年7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金东

2015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545� � �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15－009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郭金东回避了该议

案的表决，预计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钛白”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

2015

年

总金额

2014

年的

总金额

2014

年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采购原材料 采购液碱

南京金浦锦湖

化工有限公司

6,000,000 4,348

，

421.30 0.62%

关联租赁 房屋租赁

金浦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350,000 343,200.00 100%

合 计

6,350,000 4,691,621.30 ---

2015年1月1日至公告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零。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南京金浦锦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锦湖” ）

法定代表人：黎松

注册资本：5,518.92万美元

注册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丰华路139号

主营业务：环氧丙烷系列产品、聚醚多元醇系列产品、离子膜烧碱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及科研开发。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金浦锦湖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2、金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新材料” ）

法定代表人：郭金林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188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石油化工新材料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

工技术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金浦新材料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金浦锦湖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生产能力充足，

金浦新材料对出租之房屋拥有所有权,因此本公司对金浦锦湖、金浦新材料的履约能力表示信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1、定价原则

（1）采购液碱

保证品质稳定优良的前提下，价格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2）租赁房屋

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的原则，不损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的

利益。

2、定价依据

（1）采购液碱

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定价。

（2）租赁房屋

以与租赁房屋有关的税费及合理收益并参考当地市场价格作为租金定价依据。

2、交易价格、付款及结算方式

1、采购液碱

价格：根据市场行情，价格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付款及结算方式：次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2、租赁房屋

价格：根据合同约定价格

付款及结算方式：每年二季度一次性支付

3、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南京钛白与金浦锦湖于2012年12月30日签署了《销售框架协议》，与金浦新材料于2010年1月1日签署了《房屋租赁协

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1）液碱是南京钛白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辅料，在

南京钛白采购总额和生产成本构成中占比较小（1%以内），而金浦锦湖有能力生产液碱，其品质符合南京钛白的要求。

由于金浦锦湖与南京钛白均位于南京化工园区，运输成本低廉，且金浦锦湖的产品质量稳定，作为关联方购销衔接顺畅，能保

证及时供应；（2）南京钛白厂区未规划建设办公楼，也没有自建办公楼的计划，金浦新材料坐落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与南

京钛白厂区仅一路之隔，租用其物业在地理位置上具备先天的便利性，且其拥有者为关联方，有利于增强租赁关系的稳定性；

因此上述南京钛白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及租赁房屋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 此类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本公司

的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上述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具有持续性，但交易金额较小或占同类交易的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本公司已于2015年2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真审查，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公司结合以往的实际情况，对关联交易的

预计是比较合理的。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以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是必要的，交易是适宜合理的。 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

的发展，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已签署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45� � � �股票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15－010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在确保资金安全，正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自身

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状况，滚动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期限为自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

本项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委托理财概述：

1、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与收益相对固定的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2、投资金额

使用合计不超过5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3、投资方式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主要用于投资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收益比较稳定的短期（不超过一年）金融工具，

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对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委托贷款、债券、

基金投资等合规产品的投资。

4、委托理财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为自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审批、 实施等相关事

宜。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自有闲置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审批程序

本次委托理财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按照《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5号———证券投资》的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1、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

常周转需要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并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投资损益的情况及期末仍然持有的理财产品情况。

五、风险控制

公司本次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该制度对委托理财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

核流程、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出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为规范公司的委托理财行为提

供了制度保障。

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投资决策，实施检查和监控，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用于投资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委托贷款、债券、基金投资等合规产品的投资。

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

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的发展。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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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11日（星期）上午10：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会议室

3、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5年3月10日-3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下午15：00～3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6日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7、参加会议方式：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8、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3月6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

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9、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2015年3月9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程

1、审议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3、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4、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6、审议“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审议“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 ；

8、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9、审议“关于燃煤脱销催化剂用钛白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议案” ；

10、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披露情况

第一至第十一项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

样）

2、登记时间：2015年3月10日上午8时30分-11时，下午3时-5时。

3、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江苏金浦集团。

4、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

托书。

（3）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4）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累积投票的议案，每一股份享有

与提名人人数相等的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股票，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深市挂牌

投票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545

金钛投票 买入 买入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0545；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的申报价格

100

总议案（表决以下议案一

～

九所有决议）

100.00

元

1.00

董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1.00

元

2.00

监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2.00

元

3.00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3.00

元

4.00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元

5.00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5.00

元

6.00

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00

元

7.00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7.00

元

8.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00

元

9.00

关于燃煤脱销催化剂用钛白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议案

9.00

元

10.00

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0.00

元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

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服务密

码激活后5分钟即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15:00至2015年3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史乙轲

联系电话：025-83799778

联系传真：025-58366500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1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董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2

监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3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4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6

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

关于燃煤脱销催化剂用钛白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议案

10

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议案采用普通投票制（同意、弃权、反对只能选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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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2015年1月30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5年2月

10日（周二）下午2：00在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5人,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董事长郭金

东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经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审议“董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2014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鉴于公司目前总股本规模较小，资本公积较大，为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公司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截止2014

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79,551,1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113,865,357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429,416,548�股。 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 “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审议“独立董事2014年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七、 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关联董事郭金东回避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建议对《公司章程》中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八）款进行

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董事会关于上述事项的决策权限上限为5000万元（含）。 超过5000万元的，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

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九、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制订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制度具体内容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 审议“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在确保资金安全，正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自身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状况，滚动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期限为自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关于燃煤脱硝催化剂用钛白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技术使用许可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堺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引进

燃煤脱硝催化剂用钛白粉的制造技术，并签订技术使用许可合同。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进行了市场调研及技术论证，经测

算，该项目计划总投资8899�万元，其中：建设投资7847�万元，建设期利息396�万元，流动资金656�万元。 建设投资7847�万元中

的70%即5493�万元由银行贷款解决，其余2354万元为自有资金；流动资金656�万元中的30%自有资金解决，其余459� 万元银行

贷款。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审议“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审议“公司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审议“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八、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保持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报酬分别为50万元、18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10:00在南京市湖南路马台街99号五楼会议室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

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中的第4、5、7、10、14、18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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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2月10日（周二）下午4：00在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监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 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

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14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鉴于公司目前总股本规模较小，资本公积较大，为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公司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截止2014

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79,551,1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113,865,357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429,416,548�股。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2014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对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的法

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均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

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因此，整体来说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

我评价报告整体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在确保资金安全，正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自身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状况，滚动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期限为自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保持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报酬分别为50万元、18万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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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２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２

４

企业债券

７３

，

０５３

，

５００．００ ３８．９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７９

，

５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９

６

中期票据

１９

，

５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７

可转债

１

，

１１０

，

６３６．９０ ０．５９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８３

，

２５６

，

１３６．９０ ９７．６６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０４１４５３１１８ １４

酒钢

ＣＰ００２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７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２ １２７０５５ １４

邳州恒润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９

３ ０４１４６０１０２ １４

深铁三号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８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０

４ １２４９７１ １４

宜都国通债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６

５ １０１４５６０８３ １４

凉山国投

ＭＴＮ００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不参与贵金属投资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

１０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本报告期内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１０３．９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０

，

０７９．８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５５２

，

７８６．７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７２

，

１５８．１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１１７

，

１２８．６７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２

海运转债

６４５

，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４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比较表

：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３６％ ０．２１％ ２．０５％ ０．０７％ ８．３１％ ０．１４％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７％ ０．１９％ ５．３３％ ０．０８％ －６．４０％ ０．１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０５％ ０．１７％ ３．６０％ ０．０６％ ５．４５％ ０．１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１１％ ０．３５％ －０．４７％ ０．０９％ ５．５８％ ０．２６％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４４％ ０．１６％ １０．３４％ ０．１１％ ３．１０％ ０．０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９７％ ０．２３％ ２２．３５％ ０．０８％ １９．６２％ ０．１５％

２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十三、基金费用与税收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

、

印花税

、

证管费

、

过户费

、

手续费

、

券商佣金

、

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７

）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

（

８

）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

２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

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

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

３

）

本条第

（

一

）

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申购费用

本基金以申购金额为基数采用比例费率计算申购费

，

投资人在一天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

，

对于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

率

。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等

，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和行业社会保障基金

、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

划

。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

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３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２％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

，

归基金管理人及代销机构所有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等各项费用

。

２

、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

赎回费率结构如下

：

持有年限

（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注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

＝

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

扣除计入基金

财产部分

，

赎回费的其他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３

、

转换费用

本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

，

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计算

方法如下

：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总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申购补差费

＝

转入总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

１

）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

（

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

）

的基金

，

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

金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

。

（

２

）

转出基金赎回费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

（

３

）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费率执行

，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

、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

，

按照本公司最新公告的相

关费率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

（

一

）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

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

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

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

四

）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

、

基金托管费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

五

）

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据

《

基金法

》、《

运作管理办法

》、《

销售管理办法

》、《

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刊登的

《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号

）》

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序号 修改部分 说明

１

重要提示 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期

２

二

、

释义 更新了部分释义的文字描述

３

三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

“

主要人员情况

”

有关信息

４

四

、

基金托管人 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内容

，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有关资料

５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根据服务机构的实际情况更新了相关机构的信息

６

十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即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７

十一

、

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基金的投资业绩

，

即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８

二十

、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信息

９

二十一

、

基金托管协议内容摘要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信息

１０

二十二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修改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的个别文字表述

１１

二十三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根据最新情况对相关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